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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關於人身安全之重要法律

1. 1997年性侵害犯罪防治法（1996年彭婉如案）

2. 1998年家庭暴力防治法（1994年鄧如雯案）

3. 2002年兩性工作平等法（1990年國父紀念館女雇員案）

• 2008年修正為性別工作平等法

4. 2004年性別平等教育法（2000年葉永鋕案）

5. 2006年性騷擾防治法

6. 2022年跟蹤騷擾防治法（2020年長榮大學女大生案）

7. 其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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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晚婚、不婚情形日趨增多
情人的選擇與相處顯得格外重要！

依據臺北市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110 年度社區

心理諮商服務調查顯示，在 8,735 位求助的民眾中，

從求助問題的類型來看，高達 49.8％ 的民眾有情

感與人際關係的困擾。

所以如何留意與觀察危險情人，即早發現、即早面

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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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情人的 6 項徵兆-1

1. 緊迫盯人：不論任何行蹤都要報備，經常無合理性的

限制與其他友人的聚會，沒有個人的自由與空間，一

定要能掌握你的一舉一動。

2. 習慣性斥責情人的發言：認為情人所表達的意見都是

幼稚可笑的，習慣反駁、糾正、責罵情人的言論，視

為不正確，認為自己才是唯一能夠表達正確想法的人。

3. 習慣以輕蔑的態度看待情人：瞧不起情人的家庭、出

身、學經歷、工作、同學、朋友，認為情人與他/她身

邊的人全都一無是處，甚至認為我會和你在一起是你

修來的福分，應該珍惜。 7



危險情人的 6 項徵兆-2

4. 過分干預：過分干預情人的私生活，要求以自己的意見為
依歸。例如：情人找工作，會以某公司不好、某工作薪水
太低、某職位太忙為由，要求情人不要接受，或者要求情

人不可以加班，不可以有自己的交友圈。

5. 漠視情人的想法或需求：舉例來說，情人說生日時想要浪
漫一下，便說浪漫太花錢不好。情人想要兩人一起出國旅

行，就以工作太忙為由推托。總之，無論情人提出甚麼樣
的要求全都置之不理或找藉口推掉，兩人關係只能由他/

她做決定。

6. 對情人有言語暴力：和情人說話時，言語中習慣夾雜髒話
或羞辱性字眼，習慣施加言語暴力迫使情人屈服，特別是
當兩人意見不同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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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情侶）分手注意事項

1. 談判分手應選公共場所，避免與對方單獨相處

2. 溝通時避免言語刺激或暴力相向

3. 對方若糾纏不清，出現騷擾行為，立即報警

4. 勿因心軟而藕斷絲連，甚至答應對方開出條件

5. 提分手應循序漸進，避免激怒對方

6. 釐清雙方債務和私人物品並切結，避免日後糾紛

7. 決定分手後，應避免再有肌膚之親或同住



如何安全拒絕追求者

1. 態度堅定，明確說不

2. 同時考慮及同理對方感受

3. 可以說你人很好，但不是我要深入談感情的對象，謝謝你欣
賞我，我們可以當很好的知己

4. 對方在別人面前告白，千萬不要當面拒絕，可以裝傻不回答，
等沒有他人在場時再以文字或言語表達婉拒之意

5. 如果對方利用眾人起鬨逼你同意，可冷處理，不要勉強答應

6. 如果對方仍死纏爛打，千萬不要單獨見面，並告訴師長親友
討論如何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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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性別暴力之定義

 定義：係指「透過網路或數位方式，基於性別之暴力行為。」

 即針對性別而施加他人之暴力或不成比例地影響他人，包括身體、

心理或性之傷害、痛苦、施加威脅、壓制和剝奪其他行動自由等。

 參酌CEDAW第19號一般性建議：對婦女的暴力行為，第6段意旨

「6.《公約》第1條界定對婦女的歧視。歧視的定義包括基於性別

的暴力，即針對其為女性而施加暴力或不成比例地影響女性。包

括身體、心理或性的傷害、痛苦、施加威脅、壓制和剝奪其他行

動自由。基於性別的暴力可能違犯《公約》的具體條款，不論這

些條款是否明文提到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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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玉Deepfake換臉色情片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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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性別暴力之類型及其內涵

1.網路跟蹤：

a. 對於他人反覆實施跟蹤騷擾行為，致令他人感到不安或畏懼，如：

傳送攻擊或恐嚇性電子郵件或訊息；對於他人網路留言，發表攻

擊性言論等。

b. 跟蹤或監視他人活動，如：透過手機GPS 定位或電腦、網路使用

紀錄等方法為之。

c. 監視或蒐集他人網路活動或資訊，進而違反他人意願與之接觸等。

2.惡意或未經同意散布與性/性別有關個人私密資料：

例如惡意或未經同意而散布與性或性別有關之文字、聲音、圖畫、

照片或影像等個人私密資料。 16



3. 網路性騷擾：

a. 未經同意逕將猥褻文字、聲音、圖畫、照片或影像等資料傳
送他人，如：傳送具露骨性意味之電子郵件或簡訊；於社群
網站或網路聊天室發表不適宜或具侵略性挑逗言論等。

b. 對於他人實施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或性騷擾防
治法所定性騷擾行為。

4. 基於性別貶抑或仇恨之言論或行為：

a. 對他人之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等，發表貶抑、侮辱、攻
擊或威脅等仇恨言論。

b. 基於性別，對於他人之行為或遭遇，進行貶抑或訕笑，如：
穿著性感、婚前性行為或遭受性騷擾等。

c. 鼓吹性別暴力。 17



5. 性勒索：

以揭露他人性私密資料（文字、聲音、圖畫、照片或

影像等）為手段，勒索、恐嚇或脅迫他人。

6. 人肉搜索：

透過網路搜索取得與散布未經他人同意揭露之文字、

聲音、圖畫、照片或影像等私密資料。

7. 基於性別偏見所為之強暴與死亡威脅：

基於性別偏見，以強制性交或加害生命之事恐嚇他人，

使他人心生畏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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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招募引誘：

係指運用網路或數位方式遂行人口販運，如：佯稱提供工作機

會，或使用盜用之圖片、內容製作虛假廣告，引誘他人賣淫；

抑或從事人口販運者，利用網路聊天室等傳遞人口販運訊息或

進行廣告等。

9. 非法侵入或竊取他人資料：

非法侵入他人電腦或相關設備，以觀覽、取得、刪除或變更他

人個人資料等，如：侵入網路攝影機取得他人影像資料等。

10. 偽造或冒用身分：

偽造或冒用身分，以取得他人個人資料、侮辱或接觸他人、損

害他人名譽或信用、遂行恐嚇或威脅，或據以製作身分證件供

詐欺之用等。 19



認學妹報警是挑釁
世新男大生苦追不成砍傷她 2017-12-11 聯合報

20

世新大學陳姓男學生被控因不滿學妹態度疏離、欲斷絕往來，在校持
刀揮刺學妹，一審遭判刑5年6月。二審認為刑度過輕，改判刑6年。
最高法院於2019.03.08駁回上訴，全案定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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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人身安全之三大威脅

 雖目前國內已有《性騷擾防治法》，但對惡意跟蹤騷擾缺乏法

源規範，有鑑於近年頻傳類似情況衍生的重大社會案件，立法

院加速《跟蹤騷擾防制法》的審查與推動，終於在110.11.19

正式三讀通過。

 「跟蹤騷擾」已被聯合國視為與性侵害、家庭暴力同為全球婦

女人身安全三大威脅，為有效防範及處罰跟蹤騷擾行為，以防

止其危害他人身心安全、行動自由、生活私密領域或資訊隱私，

使公權力可以適時介入以完整保護被害人，強化防制性別暴力，

並參考各先進國家立法模式，將跟蹤騷擾行為犯罪化，並列出

8種行為加以規範。 24



跟騷法三讀通過！八大騷擾樣態
最重五年徒刑 2021-11-19

 立法院於110-11-19三讀通過「跟蹤騷擾防制法」，明確定義八大跟
騷樣態，包含監視、守候、尾隨等，最重將可處五年徒刑；法官訊問
後認定有反覆犯罪之虞，得預防性羈押。該法將於公告後6個月施行。

 這是我國第一部跟騷法案。109年底，長榮大學外籍女學生遭強擄殺
害，110年則發生屏東通訊行女店員遭擄殺，兇嫌犯前都有跟蹤行為，
歷經多年、十多個版本的跟騷法重新受到重視。警政署統計，台灣每
年有約8千件跟騷案件，若將私下隱忍未報警的案件也納入統計，顯示
跟蹤騷擾犯行已經不是少數個案。

 立法院今日三讀通過的法案，將騷擾行為定義為「人員、車輛、工具、
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
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下列行為之一，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
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 25



 本法係參考美日經驗，美國加州在西元1989年，曾發生女演員遭瘋

狂粉絲殺害事件，以及4起婦女遭前親密伴侶跟騷後殺害等案件，促

使加州制定世界上第一部反跟蹤法案；1999年，日本也發生桶川事

件，一女大學生被前男友跟蹤騷擾並殺害，遂於次年通過纏擾行為

規制法。

 草案依據美日前例，認定跟蹤騷擾行為可能源自迷戀、追求（占有）

未遂、權力與控制、性別歧視、性報復或性勒索等因素，國外研究

發現被害人女性比例占8成，性別分布差異明顯，且與性或性別有關，

因此修法以保護婦女、防治性別暴力為立法意旨。

 本法所稱跟蹤騷擾行為，指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

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

或性別有關」的8類行為，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

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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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與性或性別有關」始可

 若行為人經法官訊問後，認為嫌疑重大，有事實族認為有反覆實行之

虞，而有羈押之必要者，得羈押之；立法說明補充表示，跟蹤騷擾行

為具反覆或持續性，再犯率高，自有增列預防性羈押之必要。

 這次修法朝野最大爭點在於，在確認犯嫌是否有八大樣態前，是否加

諸「與性或性別有關」前提。在野黨、民團質疑，限縮在性與性別，

無法全面保護被跟騷者，且實務上將造成被害人難以舉證，主張刪除。

民進黨團則認為，應聚焦高危險案件。最後，在野黨提案遭民進黨團

人數優勢否決。

 此外，表決也通過，保護令之聲請應以書狀為之；行為人經警察機關

依前條第二項規定為書面告誡後二年內，再為跟蹤騷擾行為者，被害

人得向法院聲請保護令。另保護令有效期間最長為二年，自核發時起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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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類跟騷行為
1. 監視、觀察、跟蹤或知悉特定人行蹤（監視觀察）。

2. 以盯梢、守候、尾隨或其他類似方式接近特定人之住所、居所、學校、

工作場所、經常出入或活動之場所（尾隨接近）。

3. 對特定人為警告、威脅、嘲弄、辱罵、歧視、仇恨、貶抑或其他相類
之言語或動作（歧視貶抑）。

4. 以電話、傳真、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設備，對特定人進行干擾
（通訊騷擾）。

5. 對特定人要求約會、聯絡或為其他追求行為（不當追求）。

6. 對特定人寄送、留置、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

品（寄送物品）。

7. 向特定人告知或出示有害其名譽之訊息或物品（妨害名譽）。

8. 濫用特定人資料或未經其同意，訂購貨品或服務（冒用個資）。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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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要件

1 針對

特定被害人

4 與性或性別
有關

癡迷愛戀

追求或占有的欲望

性別歧視、性報復、性勒索

跟蹤
騷擾

2

3

反覆或持續

實施 8 款行為
跟蹤尾隨 盯梢守候

歧視貶抑 通訊騷擾

不當追求 寄送物品

妨害名譽 冒用個資

違反意願
心生畏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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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告誡§4

有效期間 2年內不得再為跟騷行為

禁止行為 禁止跟蹤騷擾8種行為

違反效果 被害人聲請保護令

特別救濟 不服書面告誡核發或不核發

經原核發機關向上級表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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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令機制 §5～

保護令款項 §12 I

禁止跟騷、命遠離、完成治療性

處遇及其他防止再為跟騷之必要

措施等
保護令聲請

保護令執行

保護令核發後，
落實各機關執行。

案件發生

警察依法受
理、調查。

核發書面告

誡
經調查有犯罪嫌
疑者，即時介入，

核發書面告誡。

違反書面告
誡

行為人2年
內再為跟蹤
騷擾行為。

協助被害人向法院聲請
保護令。如符合家暴法

身分關係，依家暴法聲
請保護令

職權聲請 §5 II

評估個案危險

免經書面告誡

即時主動聲請
32



調取通聯不受通保法第11條
之1第1項限制

行為犯罪化§18、19

立法均採犯罪化
科以刑責

跟蹤騷擾罪 §18 I（須告訴乃論）

1 年 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0萬元
以下罰金。

加重跟蹤騷擾罪 §18 II

5年 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萬元
以下罰金。

違反保護令罪 §19

3年 以下有期徒刑、併科30萬元
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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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性羈押§21

反覆實施

攜械跟蹤騷擾罪

違反保護令罪

建請預防性羈押
（刑訴§ 116-2∽117-1

羈押替代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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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案例 洛杉磯警察局分類LAPD FRAMEWORK

防制跟蹤騷擾案件計畫

戀愛強迫型20% - 25%

一般性強迫型
simple obsessional stalker

60% - 70%
恐怖情人-家暴、

親密關係暴力

1

跟蹤騷擾
類型

3

2

4

love obsessional stalker

過度追求者-性騷擾

其他各類反覆或持續性騷擾

情愛妄想型8%
erotomania 狂熱粉絲-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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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案例 一般性強迫型
simple obsessional stalker

家暴
親密關係暴力

案例1 103 / 9 / 23 新聞

針對特定被害人

反覆或持續實施

違反意願、心生畏怖

與性或性別相關

涉嫌跟蹤騷擾罪、書面告誡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聲請保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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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案例 一般性強迫型
simple obsessional stalker

家暴
親密關係暴力

案例2 104 / 6 / 10 新聞

針對特定被害人

反覆或持續實施

違反意願、心生畏怖

與性或性別相關

涉嫌跟蹤騷擾罪、書面告誡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聲請保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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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案例 一般性強迫型
simple obsessional stalker

家暴
親密關係暴力

案例3                         110 / 8 / 29 新聞

針對特定被害人

反覆或持續實施

違反意願、心生畏怖

與性或性別相關

涉嫌跟蹤騷擾罪、書面告誡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聲請保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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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案例 戀愛強迫型
love obsessional stalker

過度追求性騷擾

常被忽略的性騷擾類型： (取自衛生福利部網站 )

羞辱、

貶抑、

敵意或騷

擾的言詞

或態度

跟蹤、
尾隨、
不受歡
迎追求

毛手毛

腳、掀

裙子

偷窺、

偷拍

展示或

傳閱色

情圖片

(檔)或騷

擾文字

曝露

隱私處

趁機親吻、

擁抱或觸摸

胸、臀或其

他身體隱私

部位

其他

不受歡迎追求常有… ( 取自現代婦女基金會-過度追求經驗大調查及實務經驗 )

跟蹤、在住家或辦公室外站崗、有意無意在周邊出現、刻意製造相處的機

會、偷拍、瘋狂寫情書或發簡訊、無視他人意願的送禮、自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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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案例 戀愛強迫型
love obsessional stalker

過度追求性騷擾

性騷擾不以向受騷擾人講黃色笑話或有肢體不當接觸為限，

任何人以性或性別關係而為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

作環境，不當影響工作等之性騷擾行為，應構成對工作自由及人格尊嚴之人格法益侵害之侵權行為。

上訴人於追求遭拒後，即經常藉故公事針對被上訴人發怒，
過度追求男女關係，並引發工作上衝突等情，。
業如前述，上訴人所為應可認已侵害被上訴人之人格尊嚴，並影響被上訴人工作表現，。

自符合前開性騷擾防治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所稱性騷擾。
臺灣高等法院105年上易字第1352號判決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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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案例 戀愛強迫型
love obsessional stalker

過度追求性騷擾

被害人向原告表達其過度關心已令被害人不舒服，且超過界限，已明確表達被騷擾且不舒

服，原告又陸續傳送LINE簡訊，被害人不堪其擾…。

原告改以E-MAIL及機關內線電話傳訊息，被害人要原告不要再騷擾，然原告仍未停止其

行為，令被害人十分恐懼…原告於被害人下班後騎乘機車跟蹤被害人，令被害人更加害怕…

原告主張其行為乃正常之男女追求行為，純粹僅係善意澄
清事實及溝通化解誤會之行為，並無性騷擾之意圖云云，
要非可採。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4年訴字第201號判決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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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案例 戀愛強迫型
love obsessional stalker

過度追求性騷擾

案例1 106 / 12 / 12 新聞

針對特定被害人

反覆或持續實施

違反意願、心生畏怖

與性或性別相關

涉嫌跟蹤騷擾罪

書面告誡、聲請保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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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案例 戀愛強迫型
love obsessional stalker

過度追求性騷擾

案例2 109 / 4 / 20 新聞

針對特定被害人

反覆或持續實施

違反意願、心生畏怖

與性或性別相關

涉嫌跟蹤騷擾罪

書面告誡、聲請保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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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案例 戀愛強迫型
love obsessional stalker

過度追求性騷擾

案例3 110 / 4 / 9 新聞

針對特定被害人

反覆或持續實施

違反意願、心生畏怖

與性或性別相關

涉嫌跟蹤騷擾罪

書面告誡、聲請保護令

44



適用案例 戀愛強迫型
love obsessional stalker

過度追求性騷擾

案例4 109 / 9 / 22 新聞

針對特定被害人

反覆或持續實施

違反意願、心生畏怖

與性或性別相關

涉嫌跟蹤騷擾罪

書面告誡、聲請保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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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案例 戀愛強迫型
love obsessional stalker

過度追求性騷擾

案例5 109 / 9 / 30 新聞

針對特定被害人

反覆或持續實施

違反意願、心生畏怖

與性或性別相關

涉嫌跟蹤騷擾罪

書面告誡、聲請保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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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案例 戀愛強迫型
love obsessional stalker

過度追求性騷擾

案例6 109 / 12 / 5 新聞

針對特定被害人

反覆或持續實施

違反意願、心生畏怖

與性或性別相關

涉嫌跟蹤騷擾罪

書面告誡、聲請保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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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案例 戀愛強迫型
love obsessional stalker

過度追求性騷擾

案例7 110 / 1 / 3 新聞

針對特定被害人

反覆或持續實施

違反意願、心生畏怖

與性或性別相關

涉嫌跟蹤騷擾罪

書面告誡、聲請保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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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案例

案例1

情愛妄想型
erotomania

狂熱粉絲性騷擾

102 / 7 / 19 新聞

針對特定被害人

反覆或持續實施

違反意願、心生畏怖

與性或性別相關

涉嫌跟蹤騷擾罪

書面告誡、聲請保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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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案例

案例2 109 / 6 / 28 新聞

情愛妄想型
erotomania

狂熱粉絲性騷擾

針對特定被害人

反覆或持續實施

違反意願、心生畏怖

與性或性別相關

涉嫌跟蹤騷擾罪

書面告誡、聲請保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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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案例

案例3

情愛妄想型
erotomania

狂熱粉絲性騷擾

110 / 4 / 9 新聞

針對特定被害人

反覆或持續實施

違反意願、心生畏怖

與性或性別相關

涉嫌跟蹤騷擾罪

書面告誡、聲請保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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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案例

案例4 110 / 9/ 4 新聞

情愛妄想型
erotomania

狂熱粉絲性騷擾

針對特定被害人

反覆或持續實施

違反意願、心生畏怖

與性或性別相關

涉嫌跟蹤騷擾罪

書面告誡、聲請保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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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案例 其他 反覆或持續性騷擾

案例1 110 / 8 / 9 新聞

針對特定被害人

反覆或持續實施

違反意願、心生畏怖

與性或性別相關

涉嫌跟蹤騷擾罪

書面告誡、聲請保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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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案例

案例2

其他

110 / 12 / 4 新聞

反覆或持續性騷擾

針對特定被害人

反覆或持續實施

違反意願、心生畏怖

與性或性別相關

涉嫌跟蹤騷擾罪

書面告誡、聲請保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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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案例

案例1 109 / 10 / 30 新聞

針對特定被害人

反覆或持續實施

違反意願、心生畏怖

與性或性別相關

加強案件受(處)理的敏感

度及落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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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案例

案例2 110 / 7 / 1 新聞

針對特定被害人

反覆或持續實施

違反意願、心生畏怖

與性或性別相關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行

政程序法調查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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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案例

案例3 110 / 5 / 24 新聞

針對特定被害人

反覆或持續實施

違反意願、心生畏怖

與性或性別相關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傳

染病防治法調查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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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案例

案例4 102 / 6 / 19 新聞

針對特定被害人

反覆或持續實施

違反意願、心生畏怖

與性或性別相關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調查

裁罰或提民事侵權損害

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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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足性別暴力防制的最後一塊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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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問題研討


